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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解讀
Indepth View

■ 文／林雅萍(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曾慶方

Learning for Life, Supporting for Career 
-- about the Renew System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License

醫療科技的進步、疾病的多元化導致

國人對醫護品質的要求提高，護理人員

也因為需要面對日新月異的疾病種類，

努力增進學識以期給予病人完善及適切

的照護。而護理繼續教育可以精進護理

人員在與病人溝通、照護的技巧與藝術

及處理病人問題，如疼痛等的能力，不

但能保障病人安全，同時提昇護理品

質，與病人滿意度。

經由多方整合護理專家的評估與建

議，立法院於96年1月29日三讀修正「護

理人員法」部分條文，並於97年3月11

日行政院衛生署公告「護理人員執業登

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草案總說明」，主要

建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及職業執照更新

制度，規定護理人員強制每六年一次換

照，期間必須接受一定時數的再教育，

加強職業訓練。

有關護理人員持續教育辦法第八條明

確規定「護理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受

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五○點以

上」，包括(1)專業課程、(2)專業品質、

(3)專業倫理、(4)專業相關法規，前項第

三款、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

合計至少應達十五點，超過十五點以

十五點計，且其中第二項專業品質，應

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而護

理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與積分在第

九條有明文規定。

許多國家的護理團體也常利用繼續教

育，為主要內涵的執照更新機制，以確

保護理專業水準。在英國護理人員每三

年必須進行護理執業執照之更新，且必

須附上三年內至少三十五小時的理論學

習及至少一百五十小時臨床實務經驗的

證明。香港的護理人員依據其法律的規

定，註冊證明書的有效期是三年，並於

三年內要有真正從事護理工作之實，便

可繼續登錄為護士。另外，在美國護士

執照更新制度早已行之有年，雖然各州

要求不同，但以美國註冊護士(registered 

nurse, RN)，每兩年需要有一定的在職教

育時數及考試，若考試沒通過也就喪失

執業資格。藉由一定時數的繼續教育要

求以進行執業執照的更新，不但能維持

護理品質，且有助於護理專業能力之肯

定。

護理的執業在有關病人安全是非常重

要的，若沒有時時更新自己的專業知識

及培養能力，而這些相關規定的目的，主

要仍以提高護理專業品質，保障病人安

全，減少醫療的糾紛及醫療資源的浪費為

談護理職業執照更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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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然而，綜觀各國之制度，繼續教育

的確對未來護理專業能力發展會有助益。

然而，根據台灣護理人員權益促進會針對

國內各級醫療院所744名護士所進行的調

查，整理歸納出「護理人員十大痛苦指

標」，這些指標應會造成推動執照更新時

的阻力，十項指標依痛苦程度排序如下：

一、護理人力短缺：台灣從醫學教學

中心到基層診所，護理人力短缺的問題嚴

重，同時，嚴重的影響護理人員的勞動條

件，這也是全球護理界的危機，如何設計

安排讓進修課程不影響人力調度，考驗醫

院主管的智慧。

二、專業發展受限：在職教育機會少，

大部分時數都以自假參與。教育部或衛生

署尚未提供護理專業基層或進階人才培育

的獎助經費，這有待相關政府機關部門的

重視與協助。

三、行政雜物纏身，校長兼撞鐘，一

人當多人用：除照護病患之護理專業工作

之外，還常承擔額外的行政、文書工作，

如：Q.C.C. & T.Q.M.。如何擠出時間上

課，需要主管協助。

四、工作負荷重、病人安全堪慮：人力

短缺問題的惡性循環，台灣平均每位護理

人員照顧病患的人數為世界之冠(7-12人

/護士)，不利病人安全，也造成護理人員

的流動率大，不利於護理專業的發展。衛

生主管機關應重視此問題，並提供配套鼓

勵措施。

五、醫護關係嚴重不平等：醫師也應

多體諒護理人員的辛勞，多給予讚美，並

主動鼓勵護理人員進修，讓醫護關係更和

諧，合作更融洽。

六、醫療體系管理方式專制階層化：院

內主管應多鼓勵基層護士發聲，改善溝通

管道。也藉此凝聚向心力，一起提昇護理

照護品質。

七、護理職前教育不足：慈濟醫院安排

輔導員制度，補足新進人員職前教育未盡

之處防止因經驗不足而造成的各種職業傷

害。慈濟醫院志工每日協助各部門至餐廳

裝飯盒，也以懿德爸媽制度關心護理人員

的生活起居與心理感受。

八、生病不能請假：因人力短缺，生病

時經常得抱病上班，主管應機動調度人力

支援，讓同仁好好休息，才能走更長遠的

路。

九、責任不對等：好事醫師享、責任

護士扛。醫師應常懷感恩心，多關心護理

夥伴的身心狀況，並承擔起主治醫師的責

任。

十、自行承擔醫療糾紛的風險：院方

應設立醫療爭議應變處理小組，由專人負

責，協助醫療爭議的調解與管控。慈濟醫

院各院區都設有專責人員，防患於未然，

也即時處理爭議，維護病人安全並保護醫

護權益。

綜合以上十項指標，其實許多醫院已

在推動改善措施，然而時間與人力分配，

應還是此法案正式推動時的最大阻力。目

前，除了公職護士能享有公務人員法可以

用公假參與外課程外，其他護理人員之在

職教育常以自假參與。在換照法案實施

前，醫院機構或政府部門都應先設計好相

關之配套措施，爾後再進行繼續教育的相

關辦法實行，方為良策。才不致於因為繼

續教育與換照的耗時過程，讓更多白衣天

使萌生轉行或提早退休的念頭，為全球護

理人力荒，再添變數。


